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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6月 22日 11时 25分许，衢州智造新城浙江浚丰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号楼楼顶发生油烟净化器风管轰燃事故，造

成在风管内作业的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06万元。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省政府令第

310号）和《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衢政办发〔2015〕32号）有关规定，

2023年 6月 23日，市应急局牵头成立由市应急局、市公安局、

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生态环境局、衢州智造新城管委会等单

位组成的事故调查组，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并聘请

火灾方面专家提供技术支撑。

事故调查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的原则，通过调查，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

和责任，对责任者提出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总

结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防范整改意见。

经调查认定，衢州智造新城浙江浚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22”事故（以下简称“6·22”事故）是一起油烟净化器管道风管

内发生轰燃，导致在风管内作业人员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风管内的轰燃存在吸烟和主管道及连接设备故障引发的可能。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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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包单位：浙江浚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浚丰）成立于 2018年 03月 28日，原名为绍兴浚丰纺织品有限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4日搬迁至衢州后更名为衢州浚丰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并于 2021年 3月 26日变更为现有名称，注册地

址:浙江省衢州市东港 7路 86-1号；法定代表人:蒋京辰；注册资

本:5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2BE5E69E；许可经营范围：一般

项目：面料印染加工；面料纺织加工；产业用纺织成品销售等。

2.承包单位：绍兴市袍江合宇环保设备经营部，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杨水国（以下简称袍江合宇（杨水国）），注册日期：2018

年 7月 12日，经营场所：浙江省绍兴市袍江 329国道与越东路

东北角，组成形式：个人经营，经营范围：加工、安装：环保设

备。

（二）事发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浙江浚丰共有员工 120人，公司的安全管理机构由实际控制

人、总经理、厂长、办公室主任（兼职安全员）组成，事发时，

安全管理工作由实际控制人和兼职安全员负责，总经理和厂长为

同一人（杨某平），因杨某平试用不合格，处于未离职但已脱离

实际管理状态。

杨水国既是袍江合宇的经营者，也是现场施工负责人、监护

人，袍江合宇名下无正式员工，只有因项目临时聘请或召集的作

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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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浚丰主要从事面料加工后处理（拉毛、剪毛、水洗、定

型等工艺），在定型时需要用天然气对布料进行定型，根据环保

要求，要用油烟净化器对定型工艺机尾气收集集中处理。一段时

间后，油烟净化器风管内会累积油污(具体成分包括但不限于布

匹蒸发后的毛絮、油污、化学助剂如柔顺剂、漂白剂、抗静电助

剂、还有硅油等)，需要定期进行清理。

2023 年 6月 2日凌晨 1时 10分左右，浙江浚丰在生产期间，

其中一套油烟净化器的冷凝器冒烟起火，为解决相关问题隐患，

浙江浚丰决定在风管上加装管道卧式喷淋装置。2023 年 6 月 6

日，浙江浚丰与袍江合宇（杨水国）签订《风管喷淋改造合同》，

增加管道卧式喷淋装置，有效去除收集管道内飘浮的油烟、颗粒

物、毛絮，降低废气温度，消除安全隐患，减轻后道处理压力。

合同改造价格 96520元，工期 10个工作日。合同约定：乙方（袍

江合宇（杨水国），下同）进入甲方公司（浙江浚丰，下同）施

工，须经甲方公司有关主管人员同意，并指定施工负责人；施工

现场设立安全监督便于施工过程中的协调、联系，同时在不影响

甲方安全生产运行的前提下，甲方尽力为乙方提供便利条件和服

务；应在施工区域设置明显标志；甲方应提供消防器材及水源以

防火灾。安装施工期间发生一切安全事故及意外，责任由乙方承

担。

根据《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目录》，管道改造作业属于有

限空间作业，根据《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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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规定，需在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

分析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控制危害的措施，制定有

限空间作业方案，并经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审核，负责人批

准。在作业前需将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和作业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

有害因素、防控措施告知作业人员。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6月 22日，浙江浚丰停产放假（端午节放假第一天），

当天早晨，杨水国团队一行五人（杨水国、刘某甫、罗某、张某

平、廖某平）来到浙江浚丰开展管道喷淋装置安装作业。杨水国

负责现场监护和任务分配，张某平负责管道打孔和喷淋管焊接，

廖某平和罗某负责对次管道内部的油污清理，刘某甫机动。工作

流程为一人进入次管道内部清理一截油污后，再安排人进行打孔

焊接喷淋管，在焊接的过程中用水进行降温，清理油污作业和打

孔焊接喷淋管作业错开进行。

11时 20分，杨水国和刘某甫、罗某、张某平在次管道中间

检修口附近喝水，同时呼喊在次管道内作业的廖某平出来喝水休

息，廖某平从中间检修口探出半个身子拿水，罗某将一瓶红牛、

一瓶水递给廖某平，同时，刘某甫递给廖某平一根烟，现场无人

看清廖某平是否点烟，随后廖某平回管道继续清理作业。约 3分

钟后，廖某平发出了一声“火”的声音后，便没有任何动静了，张

某平、刘某甫第一时间上前查看，看见检修口、主管道处于猛烈

燃烧状态，张某平通过检修口看见次管道内有大量明火及浓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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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看清次管道内具体情况。张某平用手中的瓶装矿泉水灭火，

但无效，杨水国指派张某平寻找扳手却未找到，约 10分钟后，

杨水国本人找到扳手并打开蒸汽阀门，利用高温蒸汽（温度100℃，

下同）灭火，明火被扑灭。11时 38分，杨水国打电话告知陈某

铭发生事故，陈某铭赶到现场，12时 05分，陈某铭打 119 报警，

后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切割次管道救援。14 时 10分左右，廖

某平被救出，经现场医务人员确认廖某平已当场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浙江浚丰 1号楼（1号楼二楼属于定型车间）

楼顶，1号楼楼顶共有两套油烟净化器，采用一拖二（一根主管

道上连接两根次管道）设计，主管道（长度 20米左右，直径 130

公分），主管道末端连着水塔，主管道一侧连接着 2条次管道(长

度为 30米左右，直径为 80公分)，2条次管道平行，每条次管道

上面开有 2 个检修口，2个检修口之间相距 10 米，检修口的直

径大概有 50公分左右，能容一个人进入次管道。现场有多根已

经抽完的烟头。6月 22日发生轰燃事故的是一套设备的次管道，

6月 2号发生冒烟事故是另一套设备的下游的冷凝器。

（五）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1.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浙江浚丰在规定时间内向智造新城报告事故。

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消防支队、智造新城等单位接报后，立

即派遣人员赶赴现场，勘查事故现场情况，并下达现场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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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书，责令浙江浚丰暂停生产作业活动，撤出现场作业人员并

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工作。

2.事故善后情况。

目前，袍江合宇（杨水国）与死者家属未签订善后赔偿书面

协议，善后赔偿未结束。

3.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袍江合宇（杨水国）临时招聘无经验人员未经培训合格即上

岗作业，事故发生时，现场作业人员只能用矿泉水瓶里的水灭火，

利用高温蒸汽进行灭火，119救援电话在事故发生后 40 分钟才

拨打，暴露出现场作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严重不足，盲目施救，

救援混乱，情节严重，性质恶劣。

浙江浚丰和袍江合宇（杨水国）两方都未制定有限空间作业

应急处置措施，都未在施工现场配备相关灭火和救援设备和器材，

导致发生事故时灭火和救援条件不足，无法正常施救。

二、事故直接原因

本起轰燃事故起火原因排除管道打孔、焊接施工起火，排除

人为放火，排除管道内积聚的油污等自燃；存在吸烟和主管道及

连接设备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

三、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袍江合宇（杨水国）。

作为管道改造项目的施工单位，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未认真履行现场管理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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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袍江合宇（杨水国）未制定管道作业方案，未在作业前对

作业现场进行风险因素辨识，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违反了《浙

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1]的规定。

2.袍江合宇（杨水国）临时寻找无经验和未经培训的作业人

员从事有限空间作业，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告知

作业人员岗位风险因素和应急处置措施，发生事故后利用高温蒸

汽进行救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2]的规定。

3.袍江合宇（杨水国）对作业现场的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制

止现场作业人员在具有火灾危险性场所抽烟，存在事故隐患。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3]的规定。

（二）浙江浚丰。

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现场安全管理不能落到实处，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具体表现在：

1.浙江浚丰对于安全管理工作，只在该项目的合同中与袍江

[1]
《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有

限空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并落实下列安全措施：（一）作业

前完成作业现场危险危害因素辨识分析、安全防护措施落实以及相关内部审签手续。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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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宇简单约定，未明确双方的安全职责，致使有限空间作业审批、

现场安全管理不能落到实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4]的规定。

2.浙江浚丰未在作业前对油烟净化器风管进行风险因素辨

识，未完成内部审签手续，未确认作业人员具有上岗资质和技能，

未指派现场监督。违反了《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一条第

一款第（一）、（二）、（三）项[5]的规定。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

位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本事故当中涉嫌刑事犯罪的责任人员，由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1.陈某峰，男，群众，浙江浚丰实际负责人，安全生产主要

负责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

（五）项[6]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衢州市应急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经营

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

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5]

《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

临时用电、有限空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并落实下列安全措

施：（一）作业前完成作业现场危险危害因素辨识分析、安全防护措施落实以及相关内部审签手续；（二）确认作

业人员具备上岗资质或者技能，身体状况和劳动防护用品配备符合安全作业要求；（三）告知作业人员危险危害因

素、安全作业要求和应急措施。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



- 10 -

理局依法处理。

2.陈某铭，男，群众，浙江浚丰现场安全负责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六）项

[7]的规定，未履行现场监督的职责，现场监管不到位，建议由衢

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袍江合宇（杨水国）对“6·22”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8]的规定，

建议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2.浙江浚丰对“6·22”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衢

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五、事故教训及防范整改措施

“6·22”事故充分暴露出袍江合宇（杨水国）和浙江浚丰未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发包单位与承包

者之间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未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和应急

处置措施，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培训，缺少日常巡查

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六）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

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

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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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未及时制止危险场合冒险作业行为，缺乏风险防范和底线

思维。属地监管单位和行业监管部门在督促落实主体责任方面力

度不大。为防范类似事故发生，调查组对该起事故暴露出来的问

题，提出以下整改意见:

（一）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风险管控。袍江合宇（杨

水国）和浙江浚丰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育，根据企业实际建立健全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外来施工人员安全管

理制度。要开展全面、全过程风险隐患辨识，制定落实管控措施，

完善应急处置措施，制定并实施岗位风险告知卡。要切实保证安

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扎实开展员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应

急演练，特别要让一线员工熟练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

处置措施。

（二）加大属地安全监管力度，切实降低事故风险。衢州智

造新城作为属地监管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履行安全生

产属地监管责任，组织精干力量，对有限空间作业开展全面会诊，

形成问题清单，并督促企业限期整改。要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

采取暗访联合检查等多种方式对同类企业开展全面排查整治，推

动企业安全标准化运行。

（三）强化行业监管部门履职，倒逼主体责任落实。行业安

全生产监管部门要落实监管职责，对辖区内纺织行业涉定型工艺、

油烟净化器风管使用的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对检查发现存在事

故隐患的，必须依法停止使用相关设备设施，按照要求责令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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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正，完成整改并经复查验收后合格后方可恢复使用，切实提升

相关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

智造新城浙江浚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22”一般轰燃事故调查组

2023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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